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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另查，超時工作向為本會實施勞動檢查之重點項目之一，為督促事業單位確實遵守勞動基準法

，提供勞工合法之勞動條件與勞動環境，以保障勞工基本權益，本會每年度均依勞動檢查方

針，規劃勞動專案檢查。另外，針對申訴個案，亦均即實施申訴檢查，如確有違法者，除依

法裁處外，並要求雇主立即改善。未來，仍將加強查處。 

（五）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中央政府債務、課徵資本利得稅及是否調

高營業稅徵收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51） 

李委員就中央政府債務、課徵資本利得稅及是否調高營業稅徵收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

政部查復如下： 

一、政府現有債務係數十年來長期累積之結果，且舉債全係用於資本支出及政府重大公共建設，以

帶動經濟成長。我國 99 年經濟成長率創下 24 年來最高紀錄之 10.72%，顯見政府於金融海嘯

期間為擴大內需所採反景氣循環措施（含減稅及舉債擴大支出支援建設）已具成效。截至本

（101）年度 2 月底止，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 4 兆 8,335 億元，占前 3 年名目 GNP

比率為 35.29%，仍在法定債限 40%內。因此舉債係手段不是目的，用舉債之財源從事公共建

設，發展經濟並累積資產供子孫享用，達到造福後代之目的。 

二、政府債務之舉借，係籌措國家建設財源之重要工具。是故在不景氣時期，財政部以舉債提供加

速建設財源，帶動民間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並期落實「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

」之願景，發揮造福國民之效果。而在景氣復甦經濟繁榮時期，則要增加債務還本金額，俾

減少累計債務未償餘額。 

三、為求財政穩健， 總統業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公布「黃金十年」之國家願景，由於賦稅公平與

財政健全對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財政部業成立財政健全小組，並持續推動相關賦稅與財

政改革，並已規劃黃金十年之財務策略包括：「財力資源多元化」、「政府理財企業化」、

「租稅負擔正義化」、「地方財政最適化」及「公共債務極小化」，追求財政穩健，以奠定

國家永續成長。 

四、關於課徵資本利得稅問題 

(一)我國雖無資本利得稅之名，惟現行稅制實已針對不同型態財產之資本利得，課以不同之

租稅負擔，包括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低稅負制）、所得稅法、證券交易稅條例及土地

稅法，均已就土地交易、房屋交易、證券交易等之資本利得予以課稅。 

(二)財政部已於 101 年 3 月 15 日成立「財政健全小組」，並於同月 28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

業將資本利得稅列入優先討論議題，未來將衡酌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於兼顧「量能課

稅」與「公平正義」原則下，審慎通盤研議具體改革方案。 

五、關於是否調高營業稅徵收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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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0 條規定：「營業稅稅率，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最低不得少於 5%，最高不得超過 10%；其徵收率，由行政院定之。」其立法意旨係授權

行政院得視經濟及財政情形彈性調整徵收率，目前徵收率 5%，係按下限訂定。 

(二)據財政部賦稅署前委託學者研究結果顯示，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消費者物價指數約上

漲 0.108%~0.204%。另營業稅徵收率調增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故提高營業稅徵收率

，須考量經濟情勢發展，避免衝擊國內景氣情況。未來仍會衡酌經濟環境及社會輿情，

通盤考量審慎研議。 

（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商業醫療保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52） 

委員就商業醫療保險問題所提質詢，查復如下： 

一、醫療科技之進步雖可能縮短醫療療程、降低疾病治療之難度與風險，但亦因而產生醫療方式之

多元化、疾病之早期發現、平均壽命之延長及老年人口之增加等現象，進而提高醫療之使用

量，易言之，醫療科技之進步並未必然產生醫療使用量降低之效果，因此醫療科技之進步尚

難推斷商業醫療保險之理賠支出得以減少，且觀察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

91 年至 99 年醫療費用核付金額狀況（詳附件 1），無論門診或住院使用量（平均每件費用、

平均每件住院日數、平均每日費用）均有提高之趨勢。 

二、保險費率之釐定需符合收支相等原理，亦即保費收入應足以支應其保險理賠及費用支出等。而

保險費率係依據釐定時之情況並參以各種預測與推估（危險發生率及利率水準的趨勢等）予

以研定，茲為強化保險業者費率釐定之合理性與公平性，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84 點明定「所引用之經驗資料，應採最近三至五年統計

資料。……」（詳附件 2），俾使保險費率之釐定得較符合實際狀況。 

三、現行市場上銷售之醫療保險商品除實支實付型商品外，尚有日額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商品，為

使保險業在研發醫療保險商品時，所採用之保險單條款文字、用語能趨於標準化，俾使消費

者之權益更獲保障，爰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有「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

（實支實付型）」及「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日額型）」，作為保險業者設計該類

保險商品之參考。依據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第七條約定：「被保險

人所接受的手術，若不在附表『手術名稱及費用表』所載項目內時，由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協

議比照該表內程度相當的手術項目給付比率，核算給付金額」（詳附件 3）。因此，對於因醫

療科技進步所導致手術及治療方式推陳出新的情況，目前理賠實務係依據各類病患之傷情及

疾病狀態作前述協議給付，至有關保險公司如因辦理前述手術協議給付，要求保戶簽立同意

未來施行相同手術不再給付之同意書，恐涉及有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義務之顯失

公平情事，依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詳附件 4），該同意書應屬無效，保險公司仍應依約


